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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强制播放惹人烦 行业利益诱惑大

有线电视“霸王广告”
违法不违规？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相关人士：

行业利益大，

建议播公益广告

有从事有线电视开机广
告开发的业内资深人士告诉
本报记者，尽管有线电视“霸
王广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广电总局之前也下通知禁
止，但这种“霸王广告”依然在
相当多的地方大行其道，因为
这涉及业内巨大的利益，“根
据媒体公开的报道，像江苏宿
迁这样的城市有线电视开机
广告是一天一万元，一年就是
三四百万。据我所知，南京、济
南、青岛这样的城市，有线电
视开机广告对外刊登例价是
每天五万，实际刊登价是两三
万一天，加上换台广告，济南、
青岛有线电视在这方面的收
入可以算出来。潍坊、莱芜这
样级别的城市低一些。”

因为行业利益巨大，有线
电视的“霸王广告”在全国大
部分有线电视领域实行着，只
有湖南广电之前曾明令禁止
这种违法行为。2009年，湖南
广电曾发布《关于规范基于机
顶盒的数字电视广告播出的
通知》，明确要求“各广播电视
网络传输机构必须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贯彻执
行广电总局33号令和17号令
的相关规定，不得利用数字电
视机顶盒开机时段播出商业
广告”。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此前
我省曾有政协委员建议，数字
电视开机等待时间可以尝试
播出公益广告，以强化公共主
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法律人士：

明显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于广电行业关于有

线电视广告不违规、不违
法的说法，中国知名律师、
济南豪才律师事务所的周
长鹏律师表示，这种“霸王
广告”属于强制性消费，显
然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行为。也有法律界人士表
示，这种强制性广告属于
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谋取暴
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行为，是违法行为。但老百
姓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维权的途径相对比较狭
窄，力量非常有限。

本报记者获悉，2008
年7月11日，国家广电总局
曾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播影视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广播电视局发出

《广电总局关于严禁有线
电视网络机构在节目转播
中插播广告的通知》，通知
说，近来，个别有线电视网
络机构在转播和传输节目

过程中，插播商业广告，甚
至非法的医疗、药品游
动字幕广告，在社会
上造成了严重不
良影响。通知要
求，“各有线电
视网络机构
等 广 播
电视转
播 、传
输 机
构必须
始终坚
持 把 社
会效益放
在首位，坚决
贯彻执行总局17号
令(《广播电视广告
播放管理暂行办
法》)和其他相关
规定，令行禁止，
坚决停止在转
播和传输节目
过程中插播
任何商业广
告。”

□观众投诉：

被“霸王广告”烦死了
“济南有线电视的广

告太烦人了，打开有线电
视先强制你看一段广告，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某个电
视台的广告，后来发现不
但开机有强制广告，换个
台也有广告条，每换一个
台就出现同一个房产公司
的广告。我看有线电视是
交了费的，有线电视一边
收取电视维护费用一边又
收取广告费用，这不是让
我们消费者花钱买广告
吗？”近期，不少读者向本
报热线反映，看有线电视
被强制看广告，真是不胜
其扰。

济南有线96123客服
人员向本报记者解释，机
顶盒的启动跟电脑一样

都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如
果机顶盒不预设开机广
告，用户开机的启动画面
就是黑屏，增加了预设广
告，开机效果反而更好。
对于开机“强制看广告”，
这位客服人员表示，这不
是强制性的，观众不愿意
看可以先去干别的事情，
十多秒后就会开机，“没
有这些广告，有线电视也
需 要 十 秒 左 右 才 能 开
机。”

记者获悉，有线电视
强加“霸王广告”不仅仅在
济南，在我省各市及全国
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
除了开机广告、换台广告，
有的有线电视改换音量也
要给你来个广告条。

□有线电视：

不违反广电行业内规定
对于“霸王广告”扰

民，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广电行业人士告诉本
报记者，这种行为应当是
不允许的，但广电行业的
法律法规并没有涉及到这
一部分，法律法规方面有
空白，有线电视开机广告
等属于“打擦边球”。

这种有线电视“霸王
广告”不违反广电行业规
定的说法，在业内得到证
实，莱芜市文广新局曾于
2012年7月3日在莱芜市人
民政府网上回复有关投诉

时称，“目前，国家、省暂时
未将有线电视开机画面、
转换频道植入广告纳入广
播电视管理法律法规及相
关条例。我们将积极与电
视频道传送单位协调，为
广大市民营造清洁健康的
收视环境。”

济南有线96123客服
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开机
广告属于公司正常的增值
业务，目前没有任何法律
法规禁止播放该类广告，

“全国都这么做，我们肯定
不会违反广告法的。”

随着有线电视的发展，数字

电视机顶盒走进了千家万户，随

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植入

广告。本报热线日前接到我省多

地市民投诉，称打开数字电视被

强制看十多秒的商业广告，看电

视换台过程中也出现广告条，这

些“霸王广告”不仅扰民也违法。

对于有线电视的“霸王广

告”，法律界人士告诉本

报记者，这是明显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行为，但有

线电视方面则回应“不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主管部

门则称，广电行业的法律法

规对此并无详细规定，

“霸王广告”属于“业

内空白”、“打擦

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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